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职工债权公示通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于2024年6月28日作出（2024）京011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园恒业公司”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7月9日作出（2024）京0112破3号决定书，指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调查了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职工债权，并制作了职工债权清单。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24年11月25日起至2024年11月28日止。
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所有对职工债权公示内容持有异议的人员，务必于公示期满（2024年11月28日）前将《职工债权异议申请书》（详见附件2）及相关证据材料通过邮寄方式送至管理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8层，联系人：张迎，联系电话：13261611883，邮编：100000）。
逾期未提出异议或未按要求提出异议的，视为对职工债权金额无异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
2.职工债权异议申请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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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第二批）
	序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人民币元）
	备注

	1
	张莉
	128,698.77
	欠缴2018年10月至2023年11月社保

	合计
	128,698.77
	



附件2：
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职工债权异议申请书

	异议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原）用人单位
	

	异议内容
	□本人债权金额有误
	□债权清单遗漏本人

	本人对                                                   中记载的债权调查结果有异议。
本人主张：
（姓名）              的债权金额应为人民币                    元。
理由如下：






附：1.身份证复印件（签名并捺拇指印）
2.证据清单
特此提出异议！
异议人签名（捺拇指印）：              
异议人电话：                         
异议人电子邮箱：                     
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承诺
	1.本人同意以短信或电子邮件形式接收管理人的通知，无论是否与债权调查认定有关；
2.本人同意并愿意遵守公示正文部分关于行使异议权的相关规定。




证据清单（模板）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内容
	材料形式（原件/复印件）

	
	
	
	

	
	
	
	

	
	
	
	

	
	
	
	

	
	
	
	



